2026-2027年山西省省本级和太原市车辆

维修和保养服务框架协议采购项目

（征求意见稿）

一、项目概况

按照《集中采购目录及采购限额标准（2024年版）》要求，车辆维修和保养服务为区域联动项目，即为省本级、太原市（含县区）联动项目。为做好2026-2027年度山西省省本级和太原市车辆维修和保养服务项目，结合车辆维修行业相关国家法规、标准和调研结果，确定本项目标的物为三种类型车辆的维修和保养服务，分别为：汽车、摩托车和其他机动车（用于特定作业，维修需要专业技能和设备的机动车，如工程抢险车、洒水车、垃圾运输车等）。要求参与竞争的供应商须为在行业管理部门备案的一、二类维修企业。

为做好辖区内保障工作，考虑到古交市、清徐县、阳曲县、娄烦县（以下简称“三县一市”）的地域特殊性和企业实际情况，分别单独设置采购包，按照服务对象、维修与保养标的物等，共设置9个采购包。详见下表：
	包号
	服务对象
	维修与保养

标的物
	企业类型

	1
	省本级和太原市城区各级财政预算单位
	汽车
	一类企业

	2
	省本级和太原市城区各级财政预算单位
	汽车
	二类企业

	3
	省本级和太原市各级财政预算单位
	摩托车
	一类、二类企业

	4
	省本级和太原市各级财政预算单位
	其他机动车
	一类、二类企业

	5
	古交市各级财政预算单位
	汽车
	一类、二类企业

	6
	清徐县各级财政预算单位
	汽车
	一类、二类企业

	7
	阳曲县各级财政预算单位
	汽车
	一类、二类企业

	8
	娄烦县各级财政预算单位
	汽车
	一类、二类企业

	9
	省本级和太原市各级财政预算单位
	汽车
	汽车品牌厂家授权的一类、二类企业


二、供应商的资格条件

（一）一般资格:

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

按照《机动车维修管理规定》和《机动车维修企业质量信誉考核办法（试行）》要求，结合本项目实际情况，确定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
1.证照要求

第一包要求:在太原城区内有固定的维修场所,在行业管理部门备案的一类维修企业，须提供《机动车维修经营备案表》（至少包含汽车维修）和《2024年度机动车维修企业质量信誉考核表》。
第二包要求:在太原城区内有固定的维修场所,在行业管理部门备案的二类维修企业，须提供《机动车维修经营备案表》（至少包含汽车维修）和《2024年度机动车维修企业质量信誉考核表》。
第三包要求:在太原市内有固定的维修场所,在行业管理部门备案的一类、二类维修企业，须提供《机动车维修经营备案表》（至少包含摩托车维修）和《2024年度机动车维修企业质量信誉考核表》。
第四包要求:在太原市内有固定的维修场所,在行业管理部门备案的一类、二类维修企业，须提供《机动车维修经营备案表》（至少包含其他机动车维修）和《2024年度机动车维修企业质量信誉考核表》。
第五包要求:在古交市内有固定的维修场所,在行业管理部门备案的一类、二类维修企业，须提供《机动车维修经营备案表》（至少包含汽车维修）和《2024年度机动车维修企业质量信誉考核表》。
第六包要求:在清徐县内有固定的维修场所,在行业管理部门备案的一类、二类维修企业，须提供《机动车维修经营备案表》（至少包含汽车维修）和《2024年度机动车维修企业质量信誉考核表》。
第七包要求:在阳曲县内有固定的维修场所,在行业管理部门备案的一类、二类维修企业须提供《机动车维修经营备案表》（至少包含汽车维修）和《2024年度机动车维修企业质量信誉考核表》。
第八包要求:在娄烦县内有固定的维修场所,在行业管理部门备案的一类、二类维修企业，须提供《机动车维修经营备案表》（至少包含汽车维修）和《2024年度机动车维修企业质量信誉考核表》。

第九包要求:需提供汽车品牌厂家授权书；在太原市内有固定的维修场所，在行业管理部门备案的汽车品牌授权维修企业，须提供《机动车维修经营备案表》（至少包含汽车维修）和《2024年度机动车维修企业质量信誉考核表》。

2.企业服务人员、维修设备及场地要求

（1）第1包要求

服务人员：维修负责人1名，具有汽车维修或相关专业大专及以上学历，或者具有汽车维修或相关专业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需提供相关证书；安全生产管理人员1名，100人以下企业，可配备兼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质量检验人员2名；机修人员2名；电器维修人员2名；钣金人员2名；涂漆人员2名；业务接待人员1名。需提供所有人员劳动合同。

维修设备：需具备四轮定位仪、喷漆烤房（有光氧催化设备）和5个汽车举升设备及地沟。

场地面积：一是停车场面积不少于200平方米，且不得占用公共场所，要求场地面平整坚实，区域界定标志明显。场地如为自有产权的，需提供房产证；如为租赁的，需提供投标截止日后租赁期限大于1年的租赁合同。二是生产厂房面积不小于800平方米，生产厂房内设有总成维修间，总成维修间面积不小于30平方米，生产厂房内设有预检工位，生产厂房地面平整坚实。场地如为自有产权的，需提供房产证；如为租赁的，则需提供投标截止日后租赁期限大于1年的租赁合同。三是具有接待室（含客户休息室），接待室面积不小于80平方米，接待室应整洁明亮，明示各类证、照、主修车型、作业项目、工时费用等，有供客户休息的设施。
（2）第2包，第4-9包维修企业服务人员、维修设备及场地要求
服务人员：维修负责人1名，具有汽车维修或相关专业大专及以上学历，或者具有汽车维修或相关专业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需提供相关证书；安全生产管理人员1名，100人以下企业，可配备兼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质量检验人员1名；机修人员1名；电器维修人员1名；业务接待人员1名。需提供所有人员劳动合同。
维修设备：需具备四轮定位仪、喷漆烤房及设备和2个汽车举升设备及地沟，四轮定位仪和喷漆烤房外协的，应提供书面合同书。

场地面积：一是停车场面积不少于150平方米，且不得占用公共场所，要求场地面平整坚实，区域界定标志明显。场地如为自有产权的，需提供房产证；如为租赁的，需提供投标截止日后租赁期限大于1年的租赁合同。二是生产厂房面积不小于200平方米，生产厂房内设有总成维修间，总成维修间面积不小于20平方米，生产厂房内设有预检工位，生产厂房地面平整坚实。场地如为自有产权的，需提供房产证；如为租赁的，需提供投标截止日后租赁期限大于1年的租赁合同。三是具有接待室（含客户休息室），接待室面积不小于20平方米，接待室应整洁明亮，明示各类证、照、主修车型、作业项目、工时费用等，并应有供客户休息的设施。

（3）第3包维修企业服务人员、维修设备及场地要求
服务人员：技术负责人1名，检验员1名，维修技术人员2名，需提供所有人员劳动合同。
场地面积：一是生产厂房面积不小于20平方米，场地如为自有产权的，需提供房产证；如为租赁的，需提供投标截止日后租赁期限大于1年的租赁合同。二是具有接待室（含客户休息室），接待室面积不小于20平方米，接待室应整洁明亮，明示各类证、照、主修车型、作业项目、工时费用等，并有供客户休息的设施。

（三）资格审查方式
文件解密后，对所有投标企业资格通过视频进行核查，查看内容包括《机动车维修经营备案表》和《2024年度机动车维修企业质量信誉考核表》，《机动车维修经营备案表》地址与实际经营地址是否一致；人员类别、数量和其他要求是否符合要求，以签订的劳动合同和提供的相关证明为准；场地面积和停车场面积是否符合要求，如为自有场地，需提供房产证原件，如为租赁场地，需提供剩余租赁期限一年以上的租赁合同；设施设备是否符合要求。

供应商在文件解密后，需调试好设备、准备好各项资料和证明文件，各家供应商视频审查时间为10分钟，在10分钟时间内无法提供所有审核资料和证明文件的，资格审查不通过。如因无法联系或视频连线，做无效响应处理。

三、报价要求

（一）报价要求

本次报价车型按照《山西省党政机关公务用车管理办法实施细则（试行）》要求，第1-2包和第5-9包划分为四个档次，每一个档确定一个代表车型，分别为第一档：12万元以下车型；第二档：12万元到18万元车型；第三档：18万元到25万元车型；第四档：25万元以上车型；第3包报价车型为春风；第4包按照道路养护、垃圾处理、工程机械等用途，确定了17款报价车型，分别报出小修工时费、保养工时费、大修工时费、零配件价格。

为建立公平公正的竞价机制，要求供应商所报零配件价格和工时费使用同一折扣，零配件加价率最高限价30%，进价不参与打折，只有加价部分参与打折。零配件全部使用原厂配件。如更换的发电机皮带进价为100元，即最高价为100+100×30%=130元；如供应商报出折扣为90%，那么发电机皮带的加价为100×30%×90%=27元，发电机皮带的实际结算价格为100+27=127元，工时费按照定价打折。采购人在第二阶段采购时按照车辆价格档次选择参照执行即可。

（二）异常低价审查

1.投标（响应）报价低于全部通过符合性审查供应商投标（响应）报价平均值50%的，即投标（响应）报价<全部通过符合性审查供应商投标（响应）报价平均值×50%；

2.投标（响应）报价低于通过符合性审查的次低报价供应商投标（响应）报价50%的，即投标（响应）报价<通过符合性审查的次低报价供应商投标（响应）报价×50%；

3.投标（响应）报价低于采购项目最高限价45%的，即投标（响应）报价<采购项目最高限价×45%；

4.出现上述情形之一的，评审委员会将启动异常低价投标响应程序。属于第1项和第2项情形的，给予相关供应商30分钟时间，相关供应商在规定时间内通过电子评标系统对投标价格作出解释，提供具体成本测算与报价合理性相关的书面说明及必要的证明材料。属于第3项情形的，供应商需随投标文件一并提交相关书面说明及必要的证明材料，在评审现场不再重复提交。如未提供或提供不全，做无效响应处理。

（三）异常低价测算标准和证明材料

1.人员成本

包含企业所有在职人员工资、社保和其他费用。按照2025年7-12月月均工资总额和社保总额，计算人员成本总额。月工作时间按照21个工作日计算，日工作天数按照8小时计算，以此测算单个工时人员成本。需提供2025年7-12月加盖公章的工资表和银行转账记录。社保按照人员工资进行计算，不需要提供证明材料。

2.场地成本

如果为租赁场地，场地成本按照2025年7-12月月均租金，月工作时间按照21个工作日计算，日工作天数按照8小时计算。根据可直接产生收益的工位计算单个工位单个工时成本。可直接产生收益工位包括举升架、地沟、洗车位、可使用的喷漆房等。需提供租赁时间包含2025年7-12月的租赁合同。如为自有场地，提供场地产权证明。

3.税费

按照各供应商的实际税率计算增值税，需提供2025年7-12月已开具的至少包含机油、机滤和空滤的维修保养发票，并显示发票税率。

4.其他费用

包括水费和电费，按照2025年7-12月月均水费和电费，月工作时间按照21个工作日计算，日工作天数按照8小时计算。需提供2025年7-12月水费和电费发票。

5.各包成本测算标准
第1-2包、第5-9包：供应商在投标报价时，计算保养一台红旗H5的成本和收益。使用机油标号为5W30全合成机油5L，更换机油滤清器、汽油滤清器和空气滤清器。保养时间为1个工时，工时费为120元。需提供2025年7月-12月期间的，用于计算成本的具体品牌5W30全合成机油、机油滤清器、汽油滤清器和空气滤清器的进货增值税发票。
第3包：供应商在投标报价时，计算保养一台春风650摩托车的成本和收益。使用机油标号为0W30全合成机油3L，更换机油滤清器、汽油滤清器和空气滤清器，保养时间为1个工时，工时费为150元。需提供2025年7月-12月期间的，用于计算成本的具体品牌0W30全合成机油、机油滤清器、汽油滤清器和空气滤清器的进货增值税发票。
第4包：供应商在投标报价时，计算保养东风天锦湿扫车（福龙马）的成本和收益。使用机油标号为5W40全合成机油18L，更换机油滤清器、柴油滤清器和空气滤清器，保养时间为2.5个工时，工时费为150元。需提供2025年7月-12月期间的，用于计算成本的具体品牌5W40全合成机油、机油滤清器、柴油滤清器和空气滤清器的进货增值税发票。
以上要求内容提供不全或计算错误，将做无效响应处理。

（四）测算案例

以第一包为例：某供应商2025年7-12月月均人员实际发放工资总额为18万元，社保总额为：18/(1-10.3%)*35.7%=7.16万元（社保个人缴纳部分：养老保险8%，医疗保险2%，失业保险0.3%，合计10.3%；社保单位部分和个人部分合计：养老保险24%，医疗保险10%，失业保险1%，工伤保险0.7%，合计35.7%；），2025年7-12月场地租金月均为3万元，2025年7-12月水电费用月均为2万元，场地共有举升架、地沟、洗车位、可使用的喷漆房15个，单工位单工时成本为：（18+7.16+3+2）（万元）/21（工作日）/8（小时）/15（工位）=119.68元。

该供应商报价为40%，使用某品牌5W30全合成机油5L进货成本为200元，机油滤清器、汽油滤清器和空气滤清器进货成本为180元，工时费120元，增值税率13%，合计毛利率为[（200+180）*30%*40%+120*40%]*（1-13%）=81.43元。

因此，经过核算后，毛利率低于成本，不符合要求，淘汰。

四.服务标准

1.所采用的零部件、零配件为原厂配件，不使用假冒伪劣产品或以次充好，以旧顶新。

2.设立应急电话，实行24小时专人值班制度。

3.提供一小时内到达现场的紧急救援服务（含节假日）。

4.应客户要求提供上门接送车服务。

5.提供车辆年检服务。

6.免费为完工出厂车辆提供清洁、吸尘服务。

7.服务质量及保修期不低于国家及太原市行业相关标准。
五、商务要求

1.合同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一年。

2.服务的地域范围：第1包-第4包为太原市城区内；第5包-第8包为三县一市对应辖区内；第9包为全太原市。

六、二阶段管理的清退情形

1.为其他企业代开发票。（将通过查询车辆轨迹、车辆维修保养记录档案以及其他方式不定期抽查。）

2.未按规定上传零配件进价发票或说明。包括但不限于：上传发票或说明价格与系统录入价格不一致；上传的内容不是进价发票或零配件说明；上传进价清单与实际不符。（50元及以上零配件必须提供进货发票，50元以下没有进货发票的需提供零配件进价明细说明并加盖公章。）

3.虚报维修内容。包括但不限于：虚报维修内容，多辆车维修信息并入一辆车进行上传，其他虚报情形。

4.入围后以各种不正当理由拒绝提供服务。

5.超范围维修车辆，如入围公务用车包，维修特种车、摩托车等。

6.其他违规框架协议有关规定的情形。

七、技术保障

1.汽车维修完工出厂时按完工出厂技术要求进行检查和检测。

2.汽车维修完工出厂实行出厂合格证制度（汽车小修和部分专项修理除外），维修质量不合格的车辆不准出厂。

3.对维修竣工出厂车辆出现的质量问题或与合同约定的项目不符的问题进行无偿返工。

4.因供应商违反合同给修车单位造成损失时，给予经济赔偿。

5.建立车辆详细维修档案，免费进行日常维保的技术咨询及培训。

6.设立投诉制度，认真听取送修单位意见，并及时做出修正。

7.保证公务维修车辆在修理期间的安全，做到不丢失、不损坏，否则供应商将承担全部损失。

8.在修理厂内明显位置公示框架协议采购的计价公式、汽车维修收费报价、服务承诺，以便于采购人对照采购。

9.接受山西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山西省政府采购中心）对入围供应商的生产、管理情况和车辆维修质量进行监督和检查，对发现和修车单位投诉的问题进行调查和处理。

10.如由供应商引起的一切服务纠纷、质量责任均由供应商负责。
八、入围淘汰规则

（一）各包淘汰率均为20%，供应商响应报价必须低于最高限制单价，根据响应报价从低到高排序。

（二）响应报价相同的，如在排名并列的供应商中仍需淘汰一定数量供应商的，承担社会责任企业优先入围。

1.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认定标准

根据企业2025年7月-12月缴纳社保情况，第1包每月投标企业为与其签订正式劳动合同员工缴纳社会保险人数不少于6人；第2包、第4包至第9包每月投标企业为与其签订正式劳动合同员工缴纳社会保险人数不少于3人；第3包每月投标企业为与其签订正式劳动合同员工缴纳社会保险人数不少于2人。

2.报价相同情形下入围淘汰规则

（1）满足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和已确定入围的企业数量之和低于通过符合性审查企业数量的80%，满足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全部入围，再从所有不满足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中随机淘汰掉一定数量的企业，淘汰率最终达到20%。 
（2）满足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和已确定入围的企业数量之和等于通过符合性审查企业数量的80%，满足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全部入围，不满足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全部淘汰。

（3）满足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和已确定入围的企业数量之和高于通过符合性审查企业数量的80%，淘汰掉所有不满足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再从满足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中随机淘汰掉一定数量的企业，淘汰率最终达到20%。  
附件1：第一包 公务用车报价表（征求意见稿）

附件2：第二包 摩托车报价表（征求意见稿）

附件3：第三包 其他机动车报价表（征求意见稿）


